
辽电大字〔2010〕63号

关于印发《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教材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电大（学院）、省校直属办学单位，县电大（教学部）：
为进一步加强教材工作管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实现教材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省校制定了《辽宁广播电视大学教材工作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一日
主题词：教材工作 管理 办法
校长办公室                      2010年6月12日印发

校对：古黎丽                       （共印15份）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教材工作管理办法

教材是传递教学信息的主要媒体，是落实各项教学环节的主要保证。加强教材工作管理，对实现教材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中央电大关于教材管理的相关要求和我省电大系统的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教材管理的基本原则
全省电大系统教材管理工作遵循统一组织、规范管理、强化服务、公开公正、让利学生的原则，确保正常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
1.统一组织的原则。全省电大系统要在省校的统一组织、统一管理下进行教材征订发行工作。省校资源建设服务中心为系统教材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系统各种办学形式学生文字教材、作业、辅导资料等纸质教材和多种媒体资源的征订发行及管理工作；各市（学院）县（教学部）电大作为基层办学单位，在省校的统一组织下，负责本单位纸质教材及多种媒体教学资源的征订发行工作。
2.规范管理的原则。要建立、完善系统教材征订发行管理制度和包括征订发行、结算等所有环节在内的业务工作流程，并严格按流程操作。省校教材管理部门、各相关部门和市（学院）县（教学部）电大均要遵循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开展工作。要建立教材检查通报制度，根据教材征订发行状况，以学期为单位对各单位的教材征订率、教材到位率和教材结算情况进行通报；建立考核评价制度，要将各单位教材征订和结算工作列入教学质量考核评价范畴；建立举报监督制度，省校设立举报监督电话，受理上访信件，抵制盗版、盗印、非法复制多种媒体教学资源等各种侵权行为。
3.强化服务的原则。全省电大系统要强化为教学、为系统、为基层服务的意识，教材工作职能部门和省校相关部门要主动沟通协调、相互提供支持服务；教材工作职能部门要积极协同供书商为基层电大提供简便快捷、周到细致的征订发行及查询等支持服务；各市（学院）县（教学部）电大要主动服务学生、服务教学，严格按照工作流程操作，保证各环节运行顺畅。
4.公开公正、让利学生的原则。全省电大的系统教材采购工作实行招标书商统一采购的运作模式，招标工作要公开公正，由省校负责与中标单位签订《教材采购合同》，折扣让利学生。
二、教材征订发行的组织与人员
1.成立系统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指导委员会，加强对系统教材征订发行工作及管理的组织与领导。委员会由省校相关部门和各办学单位的分管校领导组成，每学期召开一次委员会工作会议，重点研究解决教材征订发行方面的问题，保证本单位教材的征订率，监控到位率，提高使用率；研究多种媒体教学资源配置、应用的办法措施；研究教材、多种媒体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等相关问题。
2.配备专职教材管理人员，定期召开全省系统教材工作会，不断提高系统教材工作水平。各市县电大要配备素质好、责任心强、熟悉教材及相应教务教学工作的人员具体负责教材征订、统计、接收、发放以及结算等工作。要保证人员稳定和工作的连续性。每学期召开一次系统教材工作会议，总结工作，交流经验，表彰先进，通报问题，组织考察培训等。
三、教材使用计划管理
1.省校资源建设服务中心根据中央电大的教材资源使用计划、省校教学部门制定的用书计划以及教务处提供的专业规则、开课计划，协同相关部门制定每学期教材使用计划。秋季使用计划于５月下旬发布，春季使用计划于１１月下旬发布。
2.必修课教材采用每学期《全国电大多媒体教学资源使用计划》中指定的教材版本；选修课教材由教学部门组织责任教师提出，经教学部门负责人、资源建设服务中心负责人审核后报主管教材校长确定；在学校立项的校本教材和其他教辅资料（包括作业册、实训手册等），教学部门须列入使用计划，确保使用。未经学校同意、未在学校立项的教材及各种教辅资料均不得列入使用计划，教学部门和课程责任教师不得自行安排使用。
3.教材使用计划确定后不得随意变动。因特殊情况必须变动时，责任教师须于开学前一个月提出教材使用调整报告，经教学部门、教材管理部门负责人同意后报主管教材工作校长批准。各市县电大须在本学期开课计划和教材使用计划范围内进行教材选定，不得跨学期选课。
四、教材征订管理
1.文字教材是学生学习必不可少的工具，各市县电大必须保证学生按开设课程全部征订。学生因借用往届学生教材或其他原因不予征订教材的，须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助学教师核实、教材部门审核后，报省校资源建设服务中心确认备案。
2.省校按在校生和新生开课时间分别组织教材征订，并在开学后两个月内接受补订。省校于每学期征订教材前制定本学期教材征订统计表，并形成模版于６月初或12月初在网上发布。各市县电大不得自行改动模板格式，须严格按专业、课程名称、课程性质、教材名称及订购数量等填写教材订单，并在规定时间上报省校资源建设服务中心。
3.多媒体资源按中央电大《多媒体资源使用计划》和省校《多媒体资源清单》进行征订，省校发布征订信息后各市县电大可根据开设课程进行报订；形成性考核册、平时作业册、实验手册以及课程指导书等随教材征订数量配发；期末复习指导可根据需要征订。
4.省校各部门和各市县电大要树立法律意识，依据教材采购合同条款和本办法及时提供各种数据和教材订单，不得错得漏报。如因错报漏报、工作延缓、上报数据迟误而造成后果的将追究相关单位责任，后果严重或造成法律纠纷的将追究相关单位的法律责任。
五、教材采购发行管理
1.根据国家对教材管理的相关规定，全省电大系统教材实行公开招投标。招投标工作由省校统一组织，要严格按照招投标文件程序确定中标单位，并与之签订《教材采购合同》；教材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确保中标书商按《教材采购合同》履行责任义务。
2.根据《教材采购合同》规定，大批量教材由供书商直接送书到校，少量教材实行委托送书到校。在校生教材（改版教材除外）假前到位率为９０％以上，课前到位率为１００％；新生教材于入学注册后１５日内到位；补订教材在收到订单后１０日之内到位。
3.各市县电大接收教材时需及时对版本、数量、质量进行清点并签字验收。对发现的错发、漏发、少发等须在接到教材１５日之内提出更换，逾期视为验收合格原则不予更换，相关责任由各单位自负。
4.按《教材采购合同》，每年退书时间春季截止到４月底，秋季截止到10月底，只退本学期订购的教材。新生教材超出注册人数部分实行全退，学生因各种原因未征订部分需提供学生本人申请和单位审核意见，经省校资源建设服务中心负责人及经手人签字方可退书。补订教材、作业册、期末复习指导等不予退书。因专业计划改变或工作失误造成退书的，须以书面形式写明原因，经单位领导和省校资源建设服务中心负责签字同意后方可退书。各市县电大要严格遵守退书时间，逾期不再办理退书手续。
六、教材款结算管理
1.教材款为专项款项，按国家有关规定不得挪作他用。各单位要保证教材款须专款专用，及时结算，以保证教材组织工作正常运转。拖欠交教材款的单位不能领取新学期教材。
2.省校资源建设服务中心在每学期发放教材、作业、期末复习指导等工作基本结束后，须与各市县电大及时对账，并进行财务结算。
3.省校资源建设服务中心在与各单位核定确认后，各市县电大教材款须在１５日内全额汇至省校指定账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财经纪律截留、私存、延汇教材款项，由截留、私存、延汇教材款等引发的法律责任由相关单位自负。
4.省校资源建设服务中心应及时与供书商接洽、对帐，做到往来帐目清楚，核对无误后按合同规定付款。
 七、其他
1.省校要与各市县电大和供书商建立积极有效的信息反馈渠道，以便及时发现教材征订、采购发行、结算中存在的问题。省校资源建设服务中心和相关部门要及时下发与教材相关的各种信息，为教材征订工作提供保障。教材征订发行工作情况将纳入系统教学质量考核评价方案。
2.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以前发布的有关教材管理的规定与此办法相抵触的，以此办法为准。 
3.本办法由资源建设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